[bookmark: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bookmark: _GoBack]復興藝術實驗學院校長遴選辦法
109年10月09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110年02月05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07月23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九條及私立學校法第三十二條、四十一條、四十二條及學校組織規程之規定訂定。
第2條 校長任期每屆四年，以得連任一次為原則。但若對校務發展有具體特殊之貢獻或其他重大因素者，得第二次連任。每屆任期屆滿一年前，應由董事會議決是否連任。
校長因故出缺或不連任，董事會應於一個月內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選會)，負責校長候選人之遴選工作。
第3條 校長候選人應具備下列各項條件之一者，得參加本校校長遴選：
1、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之任用資格者。
2、 曾擔任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學院院長、或副教授(含)以上，並參與藝術教育推廣達五年(含)以上經驗之資格者。
3、 曾擔任國內外藝術團體副團長(含)以上達三年(含)以上之資格者。
第4條 遴選會置委員七人，由下列人員組成，包含：專家學者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社會公正人士二人及董事會董事二人，並由董事會就委員中遴選一人為召集人。
第一項遴選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bookmark: 校長遴選辦法第4條3]前項專家學者代表由董事會邀請校外副教授(含)以上之專家學者一人擔任。行政人員代表由全校教職員工推選兼行政單位主管職務之行政人員一人擔任；另應推選一人為候補委員。教師代表由全校專任教師推選未兼行政單位主管職務之教師一人擔任；另應推選一人為候補委員。社會公正人士由董事會邀請校外之公正人士二人擔任。
第5條 遴選會對於一般事項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但就推薦校長候選人為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出席，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
[bookmark: 校長遴選辦法第5條2項]遴選會會議得以視訊會議為之，其委員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6條 校長候選人遴選程序如下：
1、 由遴選會公告候選人資格條件後，以公開方式(本董事會推薦、各界推薦或自我推薦)徵求人選。
2、 遴選會彙整候選人相關資料，並徵詢其本人之意願後，提會評議。必要時，遴選會得對候選人進行訪談，並要求其提供各項必要文件資料。
第7條 遴選會應將遴選之新任校長候選人一至三人依姓氏筆劃順序送請董事會圈選，經董事會決定校長人選，並於會議通過後十五日內，檢同履歷表、學經歷證件、董事會會議紀錄繕本及就任同意書，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如董事會未能同意遴選會所提出之候選人，得敘明理由請遴選會即再行推薦新候選人。
第8條 [bookmark: 校長遴選辦法第8條]校長任期四年。任期期間辦學績效考評優良者，經董事會同意續聘者，應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完成續聘程序。
第9條 遴選委員對於校長候選人名單及作業過程，均有保密之義務。
第10條 遴選會於指定之期間未能完成遴選工作，董事會得解散遴選會並重新組織遴選會。遴選會應於校長就任時自動解散。
第11條 遴選會之委員為無給職，但得致送出席費及交通費。遴選會之事務經費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第12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